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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苏办〔2018〕221号 

 
 
 

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街道，各部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央、省委和市委、区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

实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，坚决克服形

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

查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56 号）、《中共江苏省委办公

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办发

〔2018〕50 号）、《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

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苏委办发（〔2018〕104 号）要求，结合

姑苏区实际，现就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通知如下。 

苏州市姑苏区党政办公室 文件   

苏州国家历史文化 

名 城 保 护 区 党政办公室  



— 2 — 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总体要求 

做好督查检查考核工作，是推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决策部署

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，是改进党的作风、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

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我区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不断加强，激励鞭

策的指挥棒作用有力发挥，必须认真总结经验，坚持不懈地抓下

去。但督查检查考核也存在名目繁多、频率过高、多头重复、重

留痕轻实绩等问题，造成基层应接不暇，加重了基层负担，干部

群众反映强烈。这种状况如得不到有效改变，既不利于集中精力

抓落实，也助长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损害党群干群关系。对此，

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下决心加以解决，把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做得

更加精准有效。 

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做好我区督查检查考核工作，要坚持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

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强化各级党委统筹协调，坚持以上率下，严格

控制总量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改进方式方法，不断增强督查检查考

核工作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、实效性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，激发干

部崇尚实干、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，为做实做亮历史文化名城之

“核”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凝聚强大力量。 

二、实行计划管理，严控总量频次 

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，必须从源头抓起，从上级机关做起。

今后，除区委、区政府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

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统一安排和依法依规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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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机关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置以街道为对象的督查检查考核项

目，不得在部门文件中自行规定全区性督查检查考核事项；确需

开展的，必须严格按照下述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相关制度执行。 

区委、区政府对各街道和区级机关单位实行年度综合考核制

度，主要包括推进或服务高质量发展、加强党的建设年度成效的

考核等。严格控制督查检查考核数量，区级机关各部门、区级议

事协调机构原则上每年开展 1 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，同类事项

可合并进行，涉及多部门的可联合组团下去，防止重复扎堆、层

层加码。各部门已经纳入区年度综合考核指标的事项，不得再组

织开展督查检查考核。部门组织的督查检查考核，不得打着区委、

区政府的旗号；日常调研指导工作，不得冠以督查、检查、巡查、

督察、督导等名义。 

实行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。区级机关

各部门确需开展的涉及街道以及本系统全区性业务的综合督查检

查考核事项，须研究提出年度计划，报区党政办公室、区考核办

研究审核，由区党政办公室统一报区委审批，以年度计划的形式

印发执行。对未列入年度计划但紧急突发、确需开展的督查检查

考核事项，须填写《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报区

党政办公室、区考核办审核同意后实施。经同意开展的督查检查

考核事项，要简化程序、改进方法，压缩规模、频次和时间，提

高实际效果。 

各街道开展的区域性督查检查考核也要制定年度计划，于每

年 1 月底前报区党政办公室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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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年底之前，各街道各部门计划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

原则上暂停；确需开展的，按程序报批后统筹安排，让基层干部

群众切实感受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精神带来的新变化。 

三、改进方式方法，提高质量效率 

健全完善考核评价体系，突出中央、省委和市委、区委决策

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，科学合理设置指标，根据考核内容科学区

分城市与乡村、地方与部门、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等，体现差异化

要求，增强针对性、精准性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着力改进督查检查

考核办法，必要的记录、台账要看，但主要看工作实绩，不能一

味要求基层填表格、报材料，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坏，

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、刚部署就进行考核，坚决不搞花拳

绣腿，不要繁文缛节，不做表面文章。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，加

强常态化了解，多到现场看，多见具体事，多听群众说，更多地

关注改革发展、政策落地情况，更加重视群众的获得感、满意度。 

突出问题导向，及时发现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存在的问题，了

解掌握有关政策措施落实落地需要完善的地方。对督查检查考核中

发现的问题，要以适当方式进行反馈，加强督促整改，不能简单以

问责代替整改。对于容易反弹、反复的问题，要紧盯不放、深化落

实、巩固成果。着力创新督查检查考核方式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

实现信息资源共享，优化第三方评估，提高督查检查考核的质量和

效率。 

四、开展专项清理，如期完成任务 

各街道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办、省委办和市委办通知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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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开展专项清理，坚决撤销形式主义、虚多实少、劳民伤财的

督查检查考核事项，能撤销的坚决撤销，能合并的坚决合并，大

幅度压缩数量，确保对各街道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

项减少 50%以上。专项清理工作须在 2018 年年底前完成。 

区级机关各部门清理范围包括：以区委区政府或区级议事协调

机构名义开展的，由本部门组织实施的事项；以部门名义开展或作

为牵头部门联合开展的事项；部门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开展的事项。

各部门清理情况和拟保留事项清单，按部门职责分工，报送区党政

办公室审核，由区党政办公室统一汇总上报。各街道清理情况和保

留事项清单，须报区党政办公室备案。清理后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

管理，能够公开的予以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严防反弹回潮。 

各街道、各部门要认真梳理 2018 年已开展和有计划但未开展的

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并认真进行清理，原则上清理事项须达到 50%以

上，于 12 月 20 日之前将《2018 年督查检查考核清理汇总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报区党政办公室（纸质版需加盖公章，电子版通过 OA 邮

箱）。在此基础上，研究提出 2019 年拟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计划，

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之前将《2019 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表》（见

附件 3）报区党政办公室。关于填表单位，配合上级督查检查考核、

区级组织实施的事项，由具体承担部门负责填报；以区委、区政府

名义组织实施的事项，由具体承担部门负责填报；以区级议事协调

机构名义组织实施的事项，由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负责填报；由部

门（包括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）自行组织实施的事项由该部门负责

填报；由多个部门联合开展的事项由牵头部门负责填报。联系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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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夏，联系电话：68722314，13913124088。 

五、加强组织协调，确保工作实效 

做好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，是中央、省委和市委部署的

一项重要政治任务。各街道、各部门党委（党组）要切实履行主体

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区级层面建立由区党政办

公室牵头，区级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统筹协调机制，加强对督查

检查考核工作的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。 

强化督查检查考核结果的分析运用，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

明导向，将结果纳入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的综合

考核评价内容，纳入绩效考核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。对政治坚定、

奋发有为的干部，要予以褒奖和鼓励；对慢作为、不作为、乱作

为的干部，要及时警醒和惩戒。对各种告状信、检举信，经核实

有问题的，要依纪依法处理；没问题的，要及时澄清、公开正名，

对诬告陷害的要严肃追究责任，推动形成勇于担当作为、敢于抵

制歪风邪气的良好政治生态。 

 

附件：1．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审批表 

2．2018 年督查检查考核专项清理汇总表 

3．2019 年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表 

 

 

     苏 州 市 姑 苏 区 党 政 办 公 室  

      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政办公室 

         2018年 1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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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审批表 

填报单位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名  称  

类  别 督查（含督察、督导）□  检查（巡查）□ 考核（考评）□ 

牵头部门  

参与部门  

开展依据 
 

 

开展情况 

时  间  

范  围  

方  式  

频  次 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备  注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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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8 年督查检查考核专项清理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号 名    称 类别 牵头单位 对象范围 清理意见 备  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       项，清理后拟保留        项 

填表说明：1．本表填写 2018年已开展和年底前计划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。2．“类别”栏填写督查（含督察、督导）、

检查（含巡查）或考核（含考评）。3．“对象范围”栏填写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涉及的地方和单位。4．“清理意见”栏填写撤销、

合并或保留；如填写“合并”的，在备注中注明与哪个事项合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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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19 年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表 

填报单位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号 名    称 类别 牵头单位 开展时间 对象范围 开展依据 备  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1．“类别”栏填写督查（含督察、督导）、检查（含巡查）或考核（含考评）。2．“对象范围”栏填写督查检查

考核工作涉及的地方和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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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姑 苏 区 党 政 办 公 室 

 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政办公室      2018年 12月 14日印发   


